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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律的进步、法制的完善，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
现实社会关系的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为法律的进步提供动力，提供社会的土壤。
而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的发展，直接推动了法律进步的进程。
同时，全民法律意识、法律素质的提高，则是实现法治国家理想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发展、法学研究等关系到法律进步的重要环节中，法学教育则处于核心而基础的地位。
近代以来，中国法学教育作为法律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社会的曲折发展，也经历了极
不平坦的发展历程。
史料表明，清朝末年（公元1895年10月）开办的天津中西学堂，首次开设法科（律例学）并招收学生
，这标志着近代最早的法学教育机构的诞生。
三年后，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撰文呼吁国人，要重视法学，发明法学，讲求法学。
数年后，以修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在近十年的变法修律过程中，重视法学教育与法
学研究，督促清廷创办京师政法学堂等专门法学教育机构。
经过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体系和
学术结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50年代末，随着“左”倾思想的泛滥，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的短暂发展之后，
逐渐走向停顿，直到十年“文革”横遭摧残，几近殆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思想的统治地位，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中国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
二十多年来，经过广大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法学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层次日趋齐全，结构日臻合理。
据有关部门统计，现在全国设有法律本科专业以上的普通高等院校已近400所，在校学生达到10万多人
。
除本科生外，在一些重点大学、全国知名的法律院系，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已经成为培
养的重点。
中国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事业由此进入了长期稳定、良性发展的大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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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2007年3月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和法律法规，借鉴和吸收国
内外有关物权法理论研究成果，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物权法的基本精神和具体制度。
全书基本按照《物权法》的结构设计，便于对物权法的理解和适用，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及物权法概述
、物权变动、所有权及建筑区分所有权、相邻关系、共有、用益物权、地役权、担保物权等物权法的
基本原则和基本知识。
本教材立足于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理解和适用，力图用简明扼要的语言阐述法的精神和基本原理，对法
律规定的具体制度作出简要的阐释，便于学习和理解。
    本教材除适用于高等院校法学专业使用外，还可以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参考用书和其他人员的普法用
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权法>>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物权概述  第一节  物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物权的概念与特征  第三节  物权的分类  第四节  物
权的效力  第五节  物权的民法保护第二章  物权法概述  第一节  物权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  第二节  物权
法的特征  第三节  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  物权法律关系第三章  物权变动  第一节  物权变动概述  第
二节  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  第三节  动产物权的变动  第四节  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第五节  不动
产登记制度第四章  所有权  第一节  所有权概述  第二节  所有权的内容  第三节  所有权取得与消灭  第四
节  所有权的保护第五章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第一节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概述  第二节  专有所有权  第三
节  共有所有权  第四节  管理权第六章  相邻关系  第一节  相邻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相邻关系的种
类  第三节  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第七章  共有  第一节  共有概述  第二节  按份共有  第三节  共同共有  第
四节  准共有第八章  占有  第一节  占有概述  第二节  占有的取得、变更与消灭  第三节  占有的效力  第
四节  占有的保护  第五节  准占有第九章  用益物权概述  第一节  用益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用益物
权的类型体系  第三节  准物权第十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一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概述  第二节  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取得与流转  第三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效力  第四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消灭第十一章  建设用
地使用权  第一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概述  第二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与变动  第三节  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效力  第四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消灭  第五节  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第十二章  宅基地使用权  第一
节  宅基地使用权概述  第二节  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与限制  第三节  宅基地使用权的消灭第十三章  地
役权  第一节  地役权概述  第二节  地役权的取得  第三节  地役权的效力  第四节  地役权的消灭第十四章
 担保物权  第一节  担保物权概述  第二节  担保物权的种类  第三节  担保物权的设立  第四节  担保物权
的消灭第十五章  抵押权  第一节  抵押权概述  第二节  抵押权的设立  第三节  抵押权的效力  第四节  抵
押权的消灭  第五节  特殊抵押权第十六章  质权  第一节  质权概述  第二节  动产质权  第三节  权利质权  
第四节  质权和抵押权的异同第十七章  留置权  第一节  留置权概述  第二节  留置权的设立  第三节  留置
权的效力  第四节  留置权的消灭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权法>>

章节摘录

　　（2）在不伤害身体机能的前提下，经本人或监护人同意，从活人身体分离的部分可以成为民法
上的物。
比如，与身体分离的毛发、牙齿，还有捐献的器官、血液、精液、卵子等，均属于民法上的物。
必须指出的是，以活人身体的一部分为标的物的法律行为其有效性应以不违背公序良俗为限。
　　2.物主要限于有体物　　我国现行民事立法未对物的概念及种类作出专门规定。
现代物权法理论所理解的有体物是指占据一定空间、具有实体存在并且能为人的感官所触知的物质，
包括固体、液体和气体。
《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权等权利的客体必须为有体物。
然而，《担保法》规定了土地使用权抵押制度和动产质权制度，使权利成为物权的客体。
　　但是，作为人类智慧成果的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信息等均不是物权的客体，它们构
成知识产权的客体。
对这些无体物的保护，适用知识产权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
人身自由、隐私、姓名、名誉和人格尊严是人身权的客体，而不是物权的客体。
　　3.物须能满足人的需要　　民法意义上的物必须具有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能满足人的物质或精
神的需要。
能否满足民事主体的需要，应该根据个案进行分析，根据具体民事主体的个人愿望做出判断。
有人认为，一粒米、一滴水虽为物理学上的物，但非法律上之物①。
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他们寄托了民事主体的情感，则应当认为他们是民法上的物。
比如，遥远的故土上生长出来的一粒米，或者是童年玩耍时的水井里取出的水，或者是亲人寄过来的
带有特殊感情的一粒米或一滴水。
　　4.物必须能为人力支配　　法律上所谓的物，不仅须为有体，更须为人力所能支配之物。
日月星辰、大洋之底土，虽为有体，但不能为人所支配，所以仅为物理上的物，而非法律上的物。
　　但在现代，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日益强大，人类活动范围日益扩张，大洋之海底及宇宙空间逐渐
成为人类探索、开发的范围。
因此，民法概念似不应拘泥，凡物理上的物，即使人力尚不能支配，亦无妨承认为法律上之所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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